馬偕醫學院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外審委員遴聘原則(草案)

	條                  文
	說                 明

	一、本校為健全外審制度，依據教育部送審學術專長領域建立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特依本校教學型教師升等升等審查要點第七點訂定本原則。
	  本則係依本校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要點第七點之規定，為建立教學型教師升等之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特訂定外審委員遴聘原則。

	二、外審委員參考名單由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就各系(中心)主任及教師建議之人選共同研商後，推薦十名以上參考名單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列入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
      外審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教授或中央研究院相當資格者為原則，並有下列條件之一：
    (一)在專業領域具有聲望。
    (二)曾獲教學相關績優獎項表揚。
    (三)曾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四)曾任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明定各教學單位遴聘外審委員之資格條件及推薦人數，預期每一教學單位建立10至15名委員人才庫。

	三、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由人事室彙整維護，提供各級教評會參考使用，並應注意外審委員資料之保密。
	明定人才庫之業管單位及其使用範圍。

	四、教師升等案於遴選外審委員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迴避審查委員：
       1、送審人研究論文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尤其同一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
       5、前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外審委員。
    (二)為顧及審查公平與平衡，宜納入考量之因素：
       1、同一著作審查案是否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2、是否曾擔任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
       3、是否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
       4、是否曾與送審人共同參與相關研究。
    (三)送審人不可自行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明定教師升等個案，對於遴選外審委員應注意之事項：包括應迴避之委員及相關應納入之規範。

	五、本原則經校教評會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原則之訂定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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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健全外審制度，依據教育部送審學術專長領域及本校教學型教師升等升等審查要點第七點，建立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並訂定本原則。
二、外審委員參考名單由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就各系(中心)主任及教師建議之人選共同研商後，推薦十名以上參考名單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列入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
      外審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教授或中央研究院相當資格者為原則，並有下列條件之一：
    (一)在專業領域具有聲望。
    (二)曾獲教學相關績優獎項表揚。
    (三)曾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四)曾任教學型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三、外審委員人才庫由人事室彙整維護，提供各級教評會參考使用，並應注意外審委員資料之保密。
四、教師升等案於遴選外審委員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迴避審查委員：
       1、送審人研究論文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尤其同一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
       5、前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外審委員。
    (二)為顧及審查公平與平衡，宜納入考量之因素：
       1、同一著作審查案是否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2、是否曾擔任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
       3、是否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
       4、是否曾與送審人共同參與相關研究。
    (三)送審人不可自行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五、本原則經校教評會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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